
湘财行罚〔2023〕2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益阳凌云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胡光明

地址：沅江市永安路9号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2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湘财监〔2022〕5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2年10月24-27日，对益阳凌云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你单位）2021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执业质量及综合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过程中查明的主要问题和我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益凌会师审字〔2021〕第041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未执行函证程序，也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

（2）未对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函证，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3）应付账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4）长期借款未执行函证程序，也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

（5）所有科目底稿均只有明细表，无审定表，无凭证抽查记录，未实施相关其他审计程序；

（6）固定资产没有取得被审计单位盘点表，没有对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没有对应计折旧进行分析性复核。没有收集房屋的权属证明资料或者说明权属资料的收集情况；

（7）没有复核计算相关税费是否正确；

（8）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2、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益凌会师审字〔2021〕第045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银行存款未执行函证程序，也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

（2）未对应收账款、预付账款进行函证，应收账款、预付账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3）未对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函证，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4）长期借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5）存货没有取得被审计单位盘点表，未对存货的实际存在进行抽盘；

（6）固定资产没有取得被审计单位盘点表，没有对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没有对应计折旧进行分析性复核。没有收集房屋的权属证明资料或者说明权属资料的收集情况；

（7）无形资产没有取得相关权属证明材料，也未对应摊销金额进行分析性复核；

（8）没有复核计算相关税费是否正确；

（9）营业收入未实施截止性测试，未分析收入的结构及各月的波动；

（10）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3、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益凌会师审字〔2021〕第066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严重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本报告除取得了各科目明细表并核对加总，以及获取了银行存款对账单外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如：

（1）未实施银行存款、银行借款、往来款项的函证程序；

（2）未检查货币资金收支的正确截止；未获取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未检查未达款项；

（3）存货未抽查存货收发业务原始凭证，未实施存货的计价测试；未对各项存货的入库出库实施截止性测试；

（4）未检查固定资产的所有权、未对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未检查固定资产的租赁、抵押、担保及保险情况；

（5）无在建工程实地观察的审计轨迹；

（6）未检查无形资产所有权、计价、会计处理的正确性、未检查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未复核计算无形资产的摊销及其会计处理的正确性；

（7）未检查本期各项借款的偿还情况，对期内增加、减少的短期借款未核对会计记录和原始凭证、未检查借款合同和银行凭证等有关文件、未了解借款期限、利率、担保、质押、抵押等借款条件并与相关会计记录进行核对，未复核借款利息、未检查期末有无到期未偿还的借款；

（8）未选择应付款项大额或异常的发生额，检查其原始凭证、会计处理并在必要时考虑向债权人发函询证；

（9）未选择重要或异常的管理费用项目抽查其原始凭证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未对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实施分析性复核、对重大波动和异常情况，查明原因、未实施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截止性测试；未实施管理费用截止性测试；

（10）财务费用未选择重要或异常的财务费用项目抽查其原始凭证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未实施财务费用截止性测试；

（11）未关注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事项；

（12）未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清单，并实施相关审计程序以确定清单的完整性；未针对已识别的重大关联方交易检查并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
4、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益凌会师审字〔2021〕第068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本报告除取得了各科目明细表并核对加总，以及获取了银行存款对账单外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如：

（1）未实施银行存款、往来款项的函证程序；

（2）未检查货币资金收支的正确截止；

（3）存货未抽查存货收发业务原始凭证，未实施存货的计价测试；未对各项存货的入库出库实施截止性测试；

（4）未检查固定资产的所有权、未对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未检查固定资产的租赁、抵押、担保及保险情况；

（5）无在建工程实地观察的审计轨迹；

（6）未获取被投资单位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且未实施适当的审计或审阅程序、未检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

（7）未检查无形资产所有权、计价、会计处理的正确性、未检查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未复核计算无形资产的摊销及其会计处理的正确性；

（8）未选择应付款项大额或异常的发生额，检查其原始凭证、会计处理并在必要时考虑向债权人发函询证；

（9）未选择重要或异常的管理费用项目抽查其原始凭证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未实施管理费用截止性测试；

（10）财务费用未选择重要或异常的财务费用项目抽查其原始凭证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未实施财务费用截止性测试；

（11）未关注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事项、未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清单，并实施相关审计程序以确定清单的完整性；

（12）未针对已识别的重大关联方交易检查并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

5、你单位对湖xx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益凌会师审字〔2021〕第072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银行存款未实施函证，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

（2）未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函证，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3）其他应付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4）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未执行函证程序，未说明未函证的理由，也未执行替代程序；

（5）所有科目底稿均只有明细表，无审定表，无凭证抽查记录，未实施相关其他审计程序；

（6）未对现金实施盘点程序；

（7）存货没有取得被审计单位盘点表，未对存货的实际存在进行抽盘；

（8）固定资产没有取得被审计单位盘点表，没有对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没有对应计折旧进行分析性复核。没有收集房屋的权属证明资料或者说明权属资料的收集情况；

（9）没有复核计算相关税费是否正确；

（10）营业收入未实施截止性测试，未分析收入的结构及各月的波动；

（11）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未实施截止性测试。

6、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益凌会师审字〔2021〕第134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本报告除取得了各科目明细表并核对加总，以及获取了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明细表并拍了8张机器设备的照片外未实施其他任何审计程序，如：

（1）未实施银行存款、往来款项的函证程序；未检查货币资金收支的正确截止；未获取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未检查未达款项；

（2）存货未抽查存货收发业务原始凭证，未实施存货的计价测试；未对各项存货的入库出库实施截止性测试；

（3）未检查固定资产的所有权、未对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未检查固定资产的租赁、抵押、担保及保险情况；

（4）未选择应付款项大额或异常的发生额，检查其原始凭证、会计处理并在必要时考虑向债权人发函询证；

（5）未对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实施分析性复核、对重大波动和异常情况，查明原因、未实施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截止性测试；

（6）未选择重要或异常的管理费用项目抽查其原始凭证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未实施管理费用截止性测试；

（7）财务费用未选择重要或异常的财务费用项目抽查其原始凭证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未实施财务费用截止性测试；

（8）未关注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事项；

（9）未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清单，并实施相关审计程序以确定清单的完整性；未针对已识别的重大关联方交易检查并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第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以上事实，有你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以及你单位、签字注册会计师签章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已于2023年7月18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单位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单位应享受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处罚阶次，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3.2万元，并处违法所得1.5倍罚款4.8万元，暂停执业3个月。同时责令你单位进行整改。

对于审计费用的问题。责令你单位在今后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严格区分审计服务与其他服务，分别签订合同，分别进行财务核算。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没款合计8万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财政部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稽查办）

联系电话：0731-85165027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5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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